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教育部
直属师范大学免费教育师范生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学厅〔200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厅（教委），部直属师范大学：

从2007年起，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这是国务院重视、支持教育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目前，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临近，部分省市已进入考生填报志愿阶段。为确保做好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教育师范生招生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精心实施。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厅（教委）和部直属师范大学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办发〔2007〕34号）要求，加强领导，密切配合，认真制定招生实施办法，精心组织操作，确保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要将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安排在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次进行录取，并安排好考生填报志愿环节相关事宜。今年已完成考生填报志愿工作的省市，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三、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部直属师范大学要在免费师范生入学前，组织签订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并做好免费师范生入学报到工作。

　　
四、在高校招生宣传中，各有关方面要加大对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宣传力度，广泛宣传招收免费师范生的深远意义、有关条件、具体程序和做法，切实选拔一大批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入读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

　　
五、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教育厅（教委）和部直属师范大学对免费师范生招生工作中有关实施及进展情况，请及时报告我部。
教育部办公厅

二○○七年五月十八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国办发〔2007〕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教育部、财政部、中央编办、人事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七年五月九日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
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

教育部　财政部　人事部　中央编办
  
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采取这一重大举措，就是要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就是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教师；就是要提倡教育家办学，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现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从2007年秋季入学的新生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要通过部属师范大学的试点，积累经验，建立制度，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奠定基础。 

  二、免费教育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财政安排。 

  三、部属师范大学师范专业实行提前批次录取，择优选拔热爱教育事业，有志于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 

  四、免费师范生入学前与学校和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从事中小学教育十年以上。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二年。国家鼓励免费师范毕业生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免费师范毕业生未按协议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履约管理，并建立免费师范生的诚信档案。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需报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五、免费师范毕业生一般回生源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有关省级政府要统筹规划，做好接收免费师范毕业生的各项工作，确保每一位到中小学校任教的免费师范毕业生有编有岗；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用人学校与毕业生在需求岗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切实为每一位毕业生安排落实任教学校。各地应先用自然减员编制指标或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安排免费师范毕业生，必要时接收地省级政府可设立专项周转编制。 

  免费师范毕业生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可在学校间流动或从事教育管理工作。 

  六、有志从教并符合条件的非师范专业优秀学生，在入学二年内，可在教育部和学校核定的计划内转入师范专业，并由学校按标准返还学费、住宿费，补发生活费补助。免费师范生可按照学校规定在师范专业范围内进行二次专业选择。 

  七、免费师范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 

  免费师范毕业生经考核符合要求的，可录取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职学习专业课程，任教考核合格并通过论文答辩的，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八、部属师范大学要抓住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良好机遇，围绕培养造就优秀教师和教育家的目标，大力推进教师教育改革，特别要根据基础教育发展和课程改革的要求，精心制订教育培养方案。要安排名师给免费师范生授课，选派高水平教师担任教师教育课程教学，建立师范生培养导师制度。按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要求，加强师范生师德教育。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完善师范生在校期间到中小学实习半年的制度。要通过培养教育，使学生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长期从教的职业理想，为将来成为优秀教师和教育专家打下牢固的根基。 

  九、要把培养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作为评价师范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对在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的部属师范大学给予政策倾斜，进一步加大对师范教育的支持力度。 

  十、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学校要深刻认识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切实负起责任，扎实工作，保证这项重大举措的顺利实施。各级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对长期从事中小学教育的免费师范毕业生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中央财政对接收免费师范毕业生的中西部地区给予一定的支持。地方政府和农村学校要为免费师范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周转住房。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各地实际，细化实施办法，把师范生免费教育各环节各方面的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教育部　财政部　人事部　中央编办 

